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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法学大会确定全球“腐败”定义性标准 

第十七届国际刑法学大会１９日闭幕，大会通过了《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腐败及相关犯罪》的专项决议，此决议将
成为各国打击腐败的参照依据，对推动全球联合打击腐败将起到重要作用。 

   决议对公职人员的腐败作出了明确定义，指出，“腐败界定为任何公职人员在任何时候，以实际的或者潜在的
行使或者不行使公职人员的职能为交换条件，为自己、他人或者任何机构索要、同意接受或者接受不论何种性质
的不正当利益。” 

   决议认为，有关公职人员腐败和贿赂的规定应当将主体限定于代表国家或者任何行政层级和任何立法、执
法、行政、司法的公共管理部门的人员，包括国家或者地方政府的雇员、国家和地方立法机关的成员、法官、检
察官以及政府控制的实体和企业的雇员。 

   在全球联合打击腐败方面，刑法学家呼吁，国际组织应当支持各国对其官员的腐败行为进行侦查、起诉的努
力，特别是放弃豁免权。各国应当保护腐败案件中的证人，报告腐败行为的人们应当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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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已经没有了。 
下一篇：《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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